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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

政执法改革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执法权限下放，提升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治

理格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的通知》（浙政

办发〔2021〕51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将

部分部门行政处罚权交由红星街道办事处、鹤溪街道办事处和

澄照乡人民政府行使。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将《景宁县综合行政执法统一目录》中的 229项事项

交由红星街道办事处、鹤溪街道办事处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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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项事项、市场监管的 4项事项交由红星街道办事处、鹤溪街

道办事处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以自身名义行使。（详见附件 1）

二、将《景宁县综合行政执法统一目录》中的 229项事项

交由澄照乡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以自身名义行使。将农业

农村局的 16项事项、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 23项事项交由澄照

乡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以自身名义行使。（详见附件 2）

三、涉及作出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

财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

闭、限制从业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仍由县级行政执法

部门依法管辖，红星街道办事处、鹤溪街道办事处和澄照乡人

民政府应及时移送。2022年 12月 19日前已立案未结案案件和

历史遗留案件仍由原县级行政执法部门继续负责办理和案卷档

案保管，并承担相应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

四、本通告自 2022年 12月 19日起施行。《景宁畲族自治

县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部门行政处罚权交由红星街道办事处、

鹤溪街道办事处和澄照乡人民政府行使的通知》（景政发

〔2022〕18号）同时废止。

附件 1：景宁县红星街道、鹤溪街道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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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景宁县澄照乡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2年 12月 19日


	Body
	BodyEnd

